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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体育局关于做好2026年春季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的通知
吉体竞字〔2026〕7号
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长白山管委会体育行政部门，梅河口市体育行政部门，省直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省体校：

  为加强全省青少年后备人才队伍的管理，确保第二十届省运会周期我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工作严肃、规范、有序地进行，现将2026年春季吉林省运动员注册工作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注册运动员资格
  （一）运动员参加吉林省体育局主办的全省综合性运动会、年度单项竞赛均实行注册管理。

  （二）新注册运动员须提供吉林省户籍。甲组、乙组运动员必须代表吉林省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吉林省注册。

  （三）非吉林省户籍的运动员须代表吉林省在国家体育总局注册6年以上（含6年）方可注册（未达到注册年龄规定要求或因不满16周岁不足6年的先签订《全国运动员代表资格协议书》）。

  （四）新注册运动员必须出示本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进行信息采集并现场拍摄照片进行比对。

  （五）其他注册资格按照省体育局关于第二十届省运会周期相关注册要求执行。

  二、注册办法与要求
  （一）注册工作由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长白山管委会体育行政部门和梅河口市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省级各项目管理单位负责审核。

  （二）运动员注册工作通过网上注册系统开展。2026年3月30日-4月30日为春季注册期，各市州于4月17日前完成注册并在系统提交（纸质注册协议书、户籍证明同步报送）；4月30日前，省直各项目中心完成审核。之后系统将对注册运动员进行人脸比对，如有疑似身份重复的将对中心预警，中心进行复核并向省体育局提交复核报告。

  （三）在籍学生的注册由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负责通知、协调当地教育部门。

  （四）协议期统一为2026年3月30日-2026年12月31日。

  （五）各市州注册单位（体育行政部门）要做好注册审核、提交，确保注册信息真实，协议书填写规范，盖章齐全准确。要做好所在地区注册运动员的通知、答疑；省直各相关项目中心、省体校是全省运动员注册与交流工作的第一责任单位，必须严格把关，确保注册单位提交的材料、运动员资格等符合要求，并做好存档工作以备检查。如因工作不力、审核不严等导致严重错误或造成重大影响的，将追究相关单位及人员责任。

  （六）注册结束后由各市州体育行政部门和省直项目管理中心进行公示。如有问题在7个工作日内向省直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反馈。

  （七）其他按照第二十届省运会周期相关注册政策执行。

  三、注册信息修改办法
  （一）为各市州开放“在训单位、学籍号、学籍所在学校、教练员姓名”的修改权限，可直接修改，不需省直项目中心审核。

  （二）运动员在一个省运会周期内原则上只允许交流（更改注册单位）一次。交流需由原注册单位在系统提交申请并同步向中心报送纸质交流协议书，中心审核通过。

  （三）按照《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青少年组竞赛规程》，甲、乙组以市（州）为单位组队参赛，丙、丁组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参赛。为了让各单位更好的组织本市州运动员参加省运会，本次注册期在本市州内进行交流，不计入交流次数。

  （四）为了加强“三大球”人才培养，鼓励更多市州、县区参加“三大球”省运会比赛，本次注册期注册项目为足球、篮球、排球的运动员交流不计入交流次数。

  （五）运动员在一个省运会周期内原则上只允许改项一次，需由原注册单位在系统提交申请。

  （六）已报名参加过第二十届省运会相关比赛的运动员不可交流、改项。

  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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